
附件1
湖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

小面额人民币供应、硬币自循环主办网点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小面额人民币供应、硬币自循环主办网点（以下简称“主办网点”）的管理，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现金服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小面额现金供应管理工作的通知》（银货金〔2013〕5号）、《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硬币自循环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办发〔2017〕8号）等制度，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湖南省内办理人民币现金收付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的小面额现金服务，是指各主办网点通过柜面或自助兑换设备向社会公众提供小面额人民币和硬币的兑换、存取等相关服务的业务过程。

主办网点的确定

第四条 按照自愿原则，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申请，当地人民银行综合考虑交通条件、产业布局等因素，择优确定主办网点，并向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报备。

第五条 主办网点应有充足的人员、设备和技术保障，确保并具备以下条件：

（1）地理条件。邻近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服务主体，交通便利，人流量较大。

（2）场所条件。营业场所宽敞，服务设施齐全，服务质量优良，可保证充足小面额现金供应。
（3）业务条件。小面额现金业务量较大，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现金收付和反假货币等相关业务操作。

（4）网络条件。网络畅通，小面额现金自助服务设施的端口设置符合人民银行对接入统一网络服务平台的管理要求，能方便公众查询、使用。
（5）内控条件。内部管理规范，内控机制健全，未发生过安全事故，安保力量较强，监控措施到位。

第三章  主办网点的服务和管理

第六条 主办网点应按照当地人民银行规定，在每日营业前配备充足数量的小面额现金，并根据小面额现金需求的淡、旺季特点，适时调整小面额现金备付金数量。 

第七条 主办网点应通过配备小面额现金自助服务设备、设置专门的小面额现金服务窗口等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小面额现金服务。 
第八条 主办网点应按照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要求，稳步推进小面额现金主办网点和小面额现金自助服务设备接入统一网络服务平台，进一步提高小面额现金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
第九条 主办网点应采取严密的防水、防潮、防暴力破坏等保护措施，防止非正常损坏行为，确保小面额现金自助服务设备的安全运行。

第十条 主办网点所属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为小面额现金服务指定具体的管理部门及经办人员，并报当地人民银行备案。

第十一条 主办网点小面额现金服务人员应设置A、B岗，确保在正常营业时间有专人负责小面额现金服务和自助服务设备维护等相关工作。
第十二条 主办网点小面额现金服务人员经培训合格后上岗，职责为：

（1）办理小面额现金存兑业务；

（2）受理客户小面额现金预约兑换申请；

（3）指导客户通过自助设备办理小面额现金业务；

（4）管理和维护小面额现金自助服务设备；

（5）接受客户咨询；

（6）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 主办网点小面额现金服务人员如有变动，应在变动之前报告当地人民银行，并报备新的人员名单。

第四章 责任义务

第十四条 各主办网点应对外挂牌“小面额人民币供应主办网点”或“硬币自循环主办网点”，在网点显要位置公示服务内容、服务时间等事项，在小面额现金自助服务区张贴自助服务操作流程。
 第十五条 主办网点应维护好服务秩序，确保小面额现金服务有序进行。

第十七条 主办网点小面额现金自助服务区应有监控设施覆盖，并确保不留死角。
第十八条 主办网点要对小面额现金服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严格管理，自助设备出现故障应迅速组织维修，遇突发状况应妥善处理，并及时报告当地人民银行。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对主办网点实行双重监督管理制度，逐级落实业务管理和风险防范责任。
（1）银行业金融机构省级分行（总部）应将主办网点小面额现金服务纳入本行现金业务和定期开展的现金业务合规性自查范围。

（2）省内各级人民银行对辖内主办网点小面额现金服务进行重点监管和业务指导。
第二十条 未经当地人民银行同意，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自行终止、调整主办网点。

第二十一条 主办网点出现以下情况，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将采取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现场检查等措施督促整改，必要时将终止主办网点资格：

（1）违反人民币流通管理有关法规、规章、制度，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

（2）出现较多客户投诉，反映无人值守答疑、服务质量较差、不按公布准标和时间提供服务等情况；

（3）对小面额现金自助服务设备管理、维护不当，多次造成设备不能正常运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省内各级人民银行货币金银部门具体负责业务指导、监督管理等相关工作。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2018年6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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